
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钦州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的通知

钦政办规〔2019〕4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理区管委，市直各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钦州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19 年 6 月 18 日



钦州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督管理，保证商品房预

售资金专款专用，保护购房人的合法权益，防范预售商品房违约

交付风险，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等法律规章，

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市本级（含钦南区、钦北区各镇）的商品房项

目，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至取得商品房现售备案证明期间，其

商品房销售资金的收存、支出、使用和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商品房预售资金，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

通过预售方式销售商品房时（含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购

房人按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支付的首付款、按揭贷款、一次性付

款及分期付款等各种购房款。

第四条 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督管理遵循政府监督、部门监

管、银行支持、房企配合、专户储存、专款专用的原则。

第五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部门

（以下简称监管部门），委托市房屋产权交易监理中心（以下简

称监管机构）具体负责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管工作。商业银行与

监管部门签订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合作协议，同意接受监管机构



委托，配合开展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业务的为监管银行。

第六条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应载明监管项目的监管银行、

监管专用账户等信息。监管项目的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期限，自

核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开始，至取得《商品房现售备案证明》

止。

第七条 监管部门可以对商品房预售资金的收存、支出和使

用情况进行检查，房地产开发企业、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银行及

相关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章 预售资金监管协议

第八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前，应当与监

管机构、监管银行共同签订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

第九条 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示范文本由监管部门制

定。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当事人的名称、地址；

（二）监管项目的名称、坐落；

（三）监管专用账户名称、账号；

（四）监管项目范围；

（五）监管项目预售资金总额；

（六）监管项目重点监管资金及使用计划；

（七）解除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条件；



（八）违约责任；

（九）争议解决方式；

（十）其他约定。

第十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时，

应当向监管机构提供以下资料：

（一）监管项目预售资金总额申报表；

（二）根据监管项目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结构封顶，

完成外墙、门窗、电梯装修工程，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取得

《商品房现售备案证明》等 5 个节点制定资金使用计划。7 层以

上（含 7 层）17 层以下（含 17 层）的建筑，可增加“建设层数

达二分之一”节点；18 层以上（含 18 层）的建筑，可增加“建

设层数达三分之一”节点、“建设层数达三分之二”节点；

（三）需提供的其他资料。

第三章 监管专用账户开立和预售资金收存管理

第十一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前，应当按

单个预售许可（单个预售许可可对应 1 个或多个预售楼栋，简称

监管项目）申请开立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专用账户（简称监管专

用账户），1 个预售许可证原则上对应 1 个监管专用账户,最多不

超过 3 个。同一商品房项目分多次申请预售许可的，房地产开发

企业应当分别设立监管专用账户。



第十二条 监管专用账户设立后，不得擅自变更。房地产开

发企业因特殊原因申请变更监管专用账户的，应当与监管机构、

原监管银行重新签订预售资金监管协议，协议应明确将原监管专

用账户的结余资金转入新监管专用账户。

第十三条 商品房预售资金应当全部存入监管专用账户，监

管专用账户内的资金分重点监管资金与非重点监管资金。

重点监管资金是指监管项目取得商品房现售备案条件所需

的工程建设费用。非重点监管资金是指超出监管专用账户内重点

监管资金以外的资金。

第十四条 监管项目的重点监管资金额度由监管部门按钦

州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公布房屋建筑造价指标指数的 115%确

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凭银行出具的保函，免除同等额度的资

金监管。

第十五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时，应当在商品房买

卖合同中注明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管银行、监管专用账户等信

息，并与购房人约定将全部购房款直接存入该监管专用账户。

第十六条 购房人应当凭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具的商品房预

售款交款通知书，将购房款存入监管专用账户，持交款凭证向房

地产开发企业换领收款票据。

购房人申请预购商品房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应当将贷款直

接划转至监管专用账户。

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办理预售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时，



应当提供商品房预售资金存入监管帐户的证明。

第四章 预售资金使用管理

第十七条 重点监管资金仅限用于购置监管项目建设必需

的建筑材料、设备和支付项目建设的施工进度款等工程建设。非

重点监管资金可由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行支配，并优先用于监管项

目工程建设。

第十八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使用重点监管资金的，应当

由监管机构对项目工程形象部位进行现场查勘，现场查勘应当在

2 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查勘合格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根据

监管项目资金使用计划确定的节点，向监管机构申请使用重点监

管资金，并提供以下材料：

（一）商品房预售资金使用申请表；

（二）资金使用节点证明文件（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现

售备案证明的，无需提供）：

1. 主体结构封顶，提交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出具主体结

构封顶的证明文件；

2. 完成外墙、门窗、电梯装修工程，提交建设、施工、安

装、监理单位出具外墙、门窗、电梯装修工程完成的证明文件；

3.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提交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监管部门核发的无需提供）；



4. 7 层以上（含 7 层）17 层以下（含 17 层）的建筑建设层

数达二分之一资金使用节点、18 层以上（含 18 层）的建筑建设

层数达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资金使用节点的，提交建设、施工、

监理单位出具层数达到的证明文件；

5. 需提供的其他资料。用于支付施工进度款的，提供承建

商的用款申请；用于支付购买项目建设必须的建筑材料、设备款

项的，提供与供货商签订的购销合同等；房地产开发企业已经向

上述单位拨付款项的，提供付款证明；拟向上述单位拨付款项的，

提供对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第十九条 监管机构对商品房预售资金使用申请，应当在受

理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对符合条件的，出具同意使用

证明；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通知房地产开发企业并出具不予使

用通知书。监管银行凭同意使用证明划转重点监管资金到指定的

项目建设相关单位。

各节点相应的使用数额不得超过以下最高限额：

（一）监管项目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至下一节点前

申请用款的，使用数额不超过重点监管资金的 30%；

（二）监管项目结构封顶申请用款的，使用数额累计不超过

重点监管资金的 70%；

（三）监管项目完成外墙、门窗、电梯装修工程申请用款的，

使用数额累计不超过重点监管资金的 90%；

（四）监管项目完成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申请用款的，使



用数额累计不超过重点监管资金的 98%；

（五）监管项目取得《商品房现售备案证明》后，可以全额

使用剩余的重点监管资金；

（六）监管项目在 7 层以上（含 7 层）17 层以下（含 17 层）

的建筑完成“建设层数达二分之一”节点申请用款的，使用数额

累计不超过重点监管资金的 50%；18 层以上（含 18 层）的建筑

完成“建设层数达三分之一”节点和“建设层数达三分之二”节

点申请用款的，使用数额累计分别不超过重点监管资金的 40%

和 60%。

第二十条 监管专用账户存入的预售资金达到重点监管额

度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向监管机构提供达到本办法所规定上述使

用节点的相应材料后，可一次性申请使用相应节点的重点监管资

金。

监管专用账户存入的预售资金未达到重点监管额度时，房地

产开发企业可以申请使用重点监管资金，但每个节点申请次数不

超过 5 次，且累计使用数额不得超过该节点的最高限额。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监管机构不予办理商品房

预售资金使用申请：

（一）监管项目未达到本办法规定的使用节点的；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超出使用节点最高限额的；

（三）提交资料不实不全的；

（四）其他不符合使用条件的情形。



第二十二条 设立监管专用账户的商业银行应当依据监管

机构的同意拨付证明和传输的电子信息，在 2 个工作日内拨付核

准使用的监管资金。

第二十三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监管项目的商品房现售

备案证明后，向监管机构提出解除资金监管的申请，监管机构于

5 个工作日内解除对监管专用账户的监管，将账户内资金全额回

拨房地产开发企业。

第二十四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购房人解除商品房买卖合

同，达成退房退款协议的，原则上应使用非重点监管资金进行支

付。非重点监管资金不足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向监管机构申

请使用重点监管资金进行支付。

第二十五条 监管银行应当每月将监管专用账户的收支情

况以书面形式提供给监管机构。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有以下行为之一的，由监管部

门责令其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的，监管部门有权关闭该项目交

易网签系统；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依照有关规定处理，并将其

违规行为记入企业诚信档案：

（一）不按规定使用商品房预售资金的；

（二）不按约定将购房款存入监管专用账户的；



（三）隐瞒真实情况，提交虚假材料申请使用预售资金的；

（四）以收取其他款项为名，变相逃避监管的。

第二十七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及相关单位出具虚假证明或

者不实资料，造成不良后果或者损失的，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监管银行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划转重点监管

资金的，办理预购商品房抵押贷款的商业银行未将抵押贷款直接

存入监管专用账户的，由监管部门向监管银行上级主管部门反

映，责令其改正、追回款项，造成不良后果或者损失的，依法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监管机构工作人员在资金监管工作中玩忽职

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纪依规追究其纪律责任；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根据有关政策、建筑设计规范、房地产市场变化

等情况，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可以对监管资金使用节点和相应资

金使用额度进行调整，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三十一条 灵山县、浦北县商品房预售资金的收存、支出、

使用和监督管理，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负责解释。2017 年 8 月 17 日印发的《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钦州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试行办法〉的通知》（钦

政办〔2017〕104 号）同时废止。


